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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强西城区经济适用住房
价格管理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加强我区经济适用住房价格管理，促进经济适用住房健康发展，根据国家计委、建设部关于印发《经济适用住房价格管理办法的通知》（计价格[2002]2503号）、北京市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试行）（京政发[2007]27号）、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关于本市经济适用住房价格有关问题的通知》（京发改[2011]1198号）的文件精神及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结合本区实际，经区政府批准，现将我区经济适用住房（含房改带危改经济适用住房，下同）价格管理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明确价格管理范围和方式，建立价格管理协调机制
依据相关规定，区发改委、区住建委负责本区政府组织建设的经济适用住房价格及其行为进行管理；经济适用住房价格实行政府指导价，其销售基准价格由区发改委会同区住建委等相关部门进行审核，报区政府批准。
建立健全工作协调机制是加强经济适用住房价格管理的重要保障。本区经济适用住房价格管理采取区发改委、区住建委牵头、部门联动、各司其职、适时会商的工作协调机制。各部门职责如下：区发改委依法对经济适用住房价格实施管理，负责经济适用住房销售价格审核、监管等项工作；区住建委协助做好经济适用住房价格审核工作，负责组织建筑安装工程费、住宅小区基础设施建设费标准的确定和拆迁成本价格的认定；区规划分局负责对项目规划的合规性确认；区房管局负责提供项目周边经济适用住房的销售价格，结合我区配售人员收入状况提出经济适用住房销售价格意见；区财政局参与经济适用住房定价审核工作，并提供相关工作的资金保障；区审计局负责经济适用住房销售价格组成内容的审计工作；区监察局负责对经济适用住房价格管理政策落实情况及相关部门履职情况的监督检查。

二、严格经济适用住房的定价政策，明确经济适用住房价格的构成。 

经济适用住房销售价格由项目开发成本、税金、利润组成，通过政府审核方式确定和调整。

　　（一）开发成本

　　1、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用于征用土地和拆迁补偿等所支付的征地和拆迁安置补偿费。按棕地收购的土地只计入征用土地和拆迁补偿等所支付的征地和拆迁安置补偿费。

　　2、开发项目前期工作所发生的工程勘察、规划及建筑设计、施工通水、通电、通气、通路及平整场地等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3、列入施工图预（决）算项目的主体房屋建筑安装工程费，包括房屋主体部分的土建（含桩基）工程费、水暖电气安装工程费及附属工程费。项目单位未编制预（决）算书，无法依据预（决）算书计算上述费用的，区发改委和区住建委将依据市、区相似项目平均价格水平确定临时建筑安装工程费用价格。 

　　4、在小区用地规划红线以内，与住房同步配套建设的住宅小区基础设施建设费，以及按政府批准的小区规划要求建设的不能有偿转让的非营业性公共配套设施建设费。

　　5、管理费按照不超过本条1至4目费用之和的2％计算。

6、贷款利息按照房地产开发经营企业为住房建设筹措资金所发生的银行贷款利息计算，有预收房款的应按实际核减贷款利息。

（二）税金

　　依照国家规定的税目和税率计算。

　　（三）利润

　　按照不超过本条（一）项1至4目费用之和的3％计算。

三、落实开发建设优惠政策，确保计入价格的费用依法合规

经济适用住房开发建设享受以下优惠政策：

（一）建设用地以行政划拨方式供应；

（二）免收建设和经营中的行政事业性收费；

（三）小区外基础设施建设费用由政府负担。
下列费用不得计入经济适用住房价格：　
（一）经济适用住房项目小区内经营性设施的建设费用；
（二）开发企业留用的办公用房、经营性用房的建筑安装费用及应分摊的各种费用；
（三）各种与住房开发经营无关的集资、赞助、捐赠和其他费用；
（四）各种赔偿金、违约金、滞纳金和罚款；
（五）按规定已经减免的和其他不应计入价格的费用。

四、规范价格核定程序，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经济适用住房建设项目单位向区发改委和区住建委提出经济适用住房定价的书面申请，并提交相关材料。区发改委对申请材料进行初审后会同区住建委，按照规定程序委托有资质的中介机构对申请项目的建设成本进行测算，成立由发改、住建委、财政、审计、监察等相关部门组成的经济适用住房价格审核小组，对测算结果进行审核，组织召开专家评审会，根据评审结果确定经济适用住房的成本价格。审核小组还应根据成本价格，综合权衡本市经济适用房价格水平、同一区域内商品房价格和配售人群的经济承受能力等因素，提出基准销售价格，上报区政府批准。开发企业应根据政府批准的经济适用住房基准价格确定单套住房销售价格并向社会公示，单套住房销售价格可按住房楼层、朝向上下浮动，其幅度不得超过基准价格的3%，分割零售单套整幢（单元）增减的代数和为零，即整幢楼房平均价格不得突破基准价格。房地产开发经营企业销售经济适用住房，不得在批准的房价外加收任何费用或强行推销及搭售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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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Ｏ一二年一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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